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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 制訂財政預算，藉此支援業務發展策略 

編號  109556L5 

應用範圍  為個別的業務措施，制訂財政預算案。這適用於主要的業務發展項目，產品開發、銷路及市場推

廣活動。 

級別  5 

學分  4 （僅供參考）  

能力  表現要求  

1. 職務範圍的知識 

能夠: 

 全面理解財務預算編製過程，並運用知識評估業務行動舉措，以確定和估計所有支出項目

的價值； 

 擁有金融風險管理方面的專業知識，透過預測盈利回報及所需資本投資，保護銀行免受不

必要的風險。 

 

2. 應用 

能夠: 

 與各業務和營運單位合作編制適時及準確的財務預測，以便掌握銀行整體的財務狀況； 

 根據編制的現金流量預測，識別銀行現金會否有資金短缺，並提供解決方案，儘量減少其

影響； 

 在預算中找出能節省的開支，並訂立行動計畫，說明如何配合及達成修訂的預算； 

 根據支出項目和資源的重要性和風險水平確定優先順序，藉以幫助業務單位執行其業務計

劃； 

 制定財務預算，有效地運用現金或流動資產，從而獲取最大的利潤。 

 

3. 專業行為及態度 

能夠: 

 定立比較實際支出與預測支出的"預警"機制，改進預測模型； 

 根據國際標準和全球監管要求編製預算。 

評核指引 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: 

 根據對業務計劃的全面分析、預計的投資回報及銀行財務預測，為個別業務計劃制定財政

預算。 

備註   
 

  


